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丽职院办〔2021〕13 号

丽水职业技术学院办公室关于印发
《丽水职业技术学院教学事故认定及处理办法

（试行）》的通知

各二级学院，各处室、校属公司：

《丽水职业技术学院教学事故认定及处理办法（试行）》已

经学校同意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执行。

丽水职业技术学院办公室

2021 年 5 月 31 日

丽水职业技术学院办公室文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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丽水职业技术学院
教学事故认定及处理办法（试行）

为确保教学秩序的正常进行，规范教学过程，严肃教学事故

的认定及处理，特制定本办法：

第一条 教学事故的范围

1.不按时上交各类教学材料（授课进度计划、试卷、成绩等）；

2.单项教学检查（教案、作业、授课进度等）不合格；

3.不参加教研活动，无故不接受教学、教研、监考任务；

4.不备课或备课量不足规定课时就直接上课；

5.未经允许私自调课或没有按规定办理调课手续；

6.上课无故迟到、提前下课或中途擅自离开教室；

7.无故脱离授课进度计划 10％以上；

8.不文明施教，造成师生对立，严重影响课堂教学；

9.因教育管理不善，造成教学安全事故；

10.命题差错或泄密；

11.监考时擅离职守，或不认真执行监考操作规程，或暗示

考生答题，或对考生作弊知情不报；

12.监考结束不清场，不清点试卷以至试卷遗漏；

13.损坏或遗失试卷；

14.其他违反教学工作规范的行为。

第二条 教学事故的认定

发现教师第一条所列范围的行为，但情节轻微不影响正常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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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（考试）秩序或学校整体工作的，作为教学差错，由二级学院

认定；情节比较严重，已影响教学（考试）秩序或学校整体工作

的，作为一般教学事故，由教务处认定；情节严重，已严重影响

学校整体工作或学校形象的，作为严重教学事故，由教务处提出

处理意见，报学校认定。

第三条 教学事故的处理

属于教学差错的，由二级学院对当事教师进行教育和处理；

一般教学事故，视情节轻重，由教务处扣发当事教师当月课时

2-６节（或扣发监考补贴），同时，当年教学业绩考核降一等级；

严重教学事故，学校视造成的后果，给予当事教师停发当月或全

学期工作量津贴，当年教学业绩考核为Ｄ等，并给予相应行政处

分。

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实施，由教务处负责解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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丽水职业技术学院办公室 2021年 5 月 31日印发


